
深圳市龙岗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关于 25 个
行政服务事项进驻区行政服务大厅的公告

根据工作安排，深圳市龙岗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将 25 个

行政服务事项，于 2021 年 11 月 1日起进驻区行政服务大厅，

现将有关服务信息公告如下：

一、进驻的行政服务事项：

1.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变更为寺观教堂审核

2.扩建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审核

3.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审批

4.宗教活动场所终止审批

5.宗教活动场所变更登记内容审批

6.宗教团体成立前审批

7.宗教团体变更前审批

8.宗教团体注销前审批

9.民族团体成立前审批

10.民族团体变更前审批

11.民族团体注销前审批

12.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拟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不影响宗

教活动场所现有布局和功能的审批

13.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审批

14.宗教团体、宗教院校、宗教活动场所接受境外组织



和个人捐赠审批

15.筹备设立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审核

16.筹备设立寺观教堂审核

17.扩建寺观教堂审核

18.异地重建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审核

19.异地重建寺观教堂审核

20.设立宗教临时活动地点审批

21.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拟改建或者新建的建筑物改变现

有布局和功能的审核

22.出国朝觐报名审核

23.民族、宗教团体年度检查的初审

24.民族、宗教团体在换届或者更换法定代表人之前的

财务审计

25.宗教团体、宗教院校、宗教活动场所举办或者参与

举办宗教文化学术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论坛及其他交流活动备

案

二、收文窗口：服务大厅二楼综合服务窗口。

三、工作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，上午 9：00-12：00、

下午 14：00-18：00。

四、区行政服务大厅地址：龙岗区龙翔大道 8033-1 号。

五、上述业务咨询电话：0755-28920517。

特此公告。

深圳市龙岗区民族宗教事务局

2021 年 10 月 28 日


